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荆州市财政局荆州市房产管理局关于拨付 

2017年部分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 

专项资金的通知

荆州开发区、纪南文旅区财政局，市城投公司：

省财政厅、省住建厅下达市本级 2 0 1 7 年度保障性安 

居工程资金 3 5 7 5 6 万元。根 据 《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 

工程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， 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就资金分配 

和拨付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此次下达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3 5 7 5 6 万元， 

全部用于 2 0 1 7 年城区棚改目标任务对应项目。



金分配给予荆州区、沙市区项目一定倾斜。按 2 0 1 7 年棚 

改任务套数，荆州开发区、纪南文旅区 1 . 5 万元7套，剩 

佘资金平均分配给荆州区、沙市区项目。扣除第一次已分 

配资金，本次分配拨付：荆州开发区 1 2 0 0 0 万元，纪南文 

旅区 1 2 4 0 0 万元，市城投公司 1 1 3 5 6 万元（荆州区、沙市 

区 2 0 1 7 年度棚改任务中所含的2 0 1 6 年结转项目由市级政 

府购买服务，市城投公司实施X

三、荆州开发区该项资金通过财政结算办理，支出按 

《2 0 1 7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》填列 2 2 1 类“ 住房保障支出”

0 1 款 “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” 相应科目。

四、请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《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 

安居工程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及有关规定，加强监管，统 

筹使用，尽快将资金分配到具体项目，按实施进度及时拨 

付资金，确保专款专用和资金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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